
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江苏通用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、全

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现发表如下独立董事意见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调整的议案》 

1、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，本次对外投资项目

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2、公司本次调整，是根据国际宏观环境的实际变化，调整了项

目实施地点、实施主体，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未改变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调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，有

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，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，符合公司及全体

股东的利益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批准后实

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

  



 


